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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以交互式传播为要素，以未经权利人许可为前提，可分为直接

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类。智能时代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新型侵权纠纷也

随之涌现。“AI听声识剧”案即是其中典型案例之一。“AI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不能适用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合理使用条款，属于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为更好地解决技术发展新形势

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问题，我国应完善立法，出台司法解释阐明“提供行为”的内涵及外延，

并将四要素判定法作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融入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中，从而维护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和

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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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behavior pattern of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ver 
networks involves interactive transmission as a key element, and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un-
authorized use by the rights holder. Thi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In the era of smart networks, rapid advancements in network technology have led to 
emerging new types of disputes related to infringements of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ver networks. The “AI Listening to Clips to Identify Dramas” case serves 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I Listening to Clips to Identify Dramas” function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fair use provisions in China’s current copyright legal framework, thus constituting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ver networks. To address issues concern-
ing identification of infringement under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China should enhance 
its legislation and issu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providing 
behavior”. Furthermore, it should integrate a “Four elements” determination method as a general 
provision for fair use into the copyright fair use system, thereby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rights holders and users in network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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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类步入以 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主要技术推动力的智能时代，基于互联

网的网络文化产业内持续涌现出新业态和新模式。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了网络著作权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给网络著作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1]。其中，运用智能技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数量呈现

迅速增长态势。“AI 听声识剧”案 1 是这一领域的典型案例，为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出的 2022 年中国法院

五十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也为研究智能时代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提供了一件典型

的案例分析样本。 

1.1. 基本案情 

涉案作品为 43 集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该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佳韵社公司。箫明

公司开发了一款名叫“飞幕”的手机应用软件(APP)，“飞幕”APP 具有“AI 听声识剧”功能。关于“AI
听声识剧”功能，箫明公司首先将其下载的影视作品切割剪辑成若干一分钟片段并上传至网络服务器存

储空间。当用户使用“AI 听声识剧”功能时，APP 即运行 AI 智能音源识别系统以识别对应影视片段的

声音，再从存储空间抓取相应一分钟片段并播放，用户亦可对该片段进行剪辑并发布在“飞幕”APP 的

“影视笔记”栏目中，供其他用户观看或评论。对涉案作品享有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佳韵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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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2)京民再 6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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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原告)起诉箫明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 

1.2. 判决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 2，被告“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然而，二审法

院与一审法院观点相左。二审法院认为 3，判断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可能性，需要结合作品的性质和数量、

提供方式和客观效果、对相关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进行个案评估。二审法院认为，被告对

涉案作品的使用具有片段性，未向网络用户提供完整的影视作品，使网络用户难以更全面地认识作品所

传达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审美，网络用户难以通过获取作品满足的基本需求。因此，被告的上述行为客观

上并不构成对涉案作品的实质性使用和替代性效果，不认定其侵害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最终，再审法院认为 4 二审判决的认定存在错误。再审法院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涉及的“提供

行为”指使得公众能够按需选择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可能性，并且，以片段化方式提供与信息网络传

播权所涉及的公众获得作品的可能性判断并无关联。再审法院认为，涉案作品的部分片段也能向用户传

递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涉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综上，再审法院认定，被告使

用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该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1.3. 案例反思 

思考“AI 听声识剧”案一审、二审以及再审判决间的观点碰撞，可知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信息网

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上，据此可以进一步提炼三个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 
首先，现行法中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是如何规定的？“AI 听声识剧”案审理中，不

同法院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涉及的“提供行为”的认定观点不一。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认为被告将涉

案作品上传至网络服务器，可供公众按需获得，构成“提供行为”。而二审法院则从用户感知角度出发，

认为判定“提供行为”需考虑公众获得涉案作品的实际效果。上述两种观点的纷争有待厘定。 
第二，“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根据案情，“AI 听声识剧”

功能相关行为包括两部分：一是被告通过“AI 听声识剧”功能向公众提供作品片段的行为；二是被告将

识别到的作品片段提供给网络用户剪辑、发布于涉案 App 中其他栏目，供他人观看的行为。一审法院和

再审法院认为“AI 听声识剧”对于涉案作品的片段化提供行为，不影响公众获得作品的可能性，能够展

现作者的独创性表达，属于“提供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二审法院依然基于用户感

知视角，认为“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以片段化方式提供涉案作品，难以满足用户完整感知作品内

容的需求，不侵害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第三，现行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二审法院认为

“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中，将“AI 听声识剧”功能抓取播放的片段提供给用户供其剪辑、发布的

行为，是适当引用作品以方便用户发表评论，构成合理使用。但一审和再审法院认为被告上述行为不属

于合理使用行为，而是属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以上三个问题反映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存在困境，相关认定

标准不甚明晰，有待厘清相关争议，加强法律规制。 

 

 

2参见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20
京 0491 民初 2769 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0)京 73 民终字 1775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箫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2)京民再 6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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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2.1. 立法现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包含的权利之一，是权利人享有的控制其作品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专有权

利[2]。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概念首先规定在《著作权法》中 5。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三条 6 对

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再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了

合理使用情形。此外，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三款 7 规定了帮助侵权行为。综合上述法律条

款，可以归纳出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 

2.2.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 

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现有法律规则中抽象出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进而涵摄个案

特定行为，是通常情况下的法律适用方式，也是裁判的通常推理逻辑[3]。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对信息网

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归纳如下。 

2.2.1. 以交互式传播为要素 
根据上文所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既定规则，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提供作品行为”是以有线或者

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该行为能使公众根据自身需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将作品

向公众提供，使公众能够按需获取，本质上是传播行为[4]，并且作品传播的时间、地点由公众自行选择，

具有交互性特征，信息网络传播权仅规制交互式传播[5]。据此，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

式以交互式传播为要素，是面向不特定多数人进行的公开传播。 

2.2.2. 以未经权利人许可为前提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未经作品权利人授权而传播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既包括积极权利，如许可第三方传播作品，也包括消极权利，如禁止第三方未经授权传播作品。享有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等明示方式许可他人对作品进行网络传播，也可以通过默示

许可的方式对许可作品的传播。但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存在的情形是特定的，在该情形下，

权利人虽然未明示许可在网络空间传播作品，但是从权利人的行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推定其不反对

该使用，从而认定经由许可而利用作品的许可样态[6]。 

2.2.3. 包含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类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可以划分成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类。直接侵权行为是直

接主动地将侵权作品以上传到网络服务器、利用文件共享等方式使公众能够获取的行为。而间接侵权模

式包括教唆侵权和帮助侵权，意指虽未直接实施将侵权作品置于公共网络空间的侵权行为，但为直接侵

权行为提供帮助或者对其构成教唆[7]。由此可见，教唆侵权行为和帮助侵权行为以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为

 

 

5《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

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020 年 11 月 11 日修订。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

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

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2012 年 11 月 26 日通过。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

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2012 年 11 月 26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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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并且需要结合注意义务判定教唆侵权行为人和帮助侵权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进而判定其是否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2.3.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 

在我国司法实践和学术讨论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服务器标准”与“用户

感知标准”之争。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中的“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

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以不穷尽的方式列举了作品提供方式，体现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信

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持开放态度。 

2.3.1. “服务器标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实行)》采

取服务器标准的立场，特别是其第三条 8、第四条第一款 9 规定，确立了“服务器标准”的主流地位。具

体而言，“服务器标准”的含义包括：(1) 如果行为人将作品上传到公开的网络服务器，使公众能够在其

选定时间、地点获得，则构成“提供作品行为”，并且属于直接侵权行为；(2) 如果行为人仅提供自动接

入、自动传输、存储、链接等服务，则不构成直接的“提供作品行为”，仅可能承担帮助、教唆等间接

侵权责任[8]。随着科技的进步，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处于主流观点地位的“服

务器标准”已无法覆盖所有可能的作品提供方式，在新技术冲击下用于处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时处境

艰难。 

2.3.2. “用户感知标准”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处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时，为保护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合法权益，不

少法院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立法宗旨，基于具体案情，不再拘泥于“服务器标准”

的窠臼，而是倾向于适用用户感知标准[9]。“用户感知标准”的含义是，如果行为人通过其特定行为，

能够让用户直接感知作品，即使作品不存储于网站服务器上，仍认为该行为人实施了向公众提供作品行

为[10]，可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少学者肯定了在直接侵权认定中采用用户感知标准的必要性，认为

著作权法规制行为、认定直接侵权行为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激励具有市场价值的创作行为以提升社会福利

[11]。也有学者认为“用户感知标准”仅根据用户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站页面上进行感知，并不能确定

网络作品的具体来源[12]，具有高度主观性，容易导致司法的不稳定性[13]。 

3. “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的法律性质 

基于本文第一章的讨论，“AI 听声识剧”案中，以被告为行为主体，其“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

为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被告通过“AI 听声识剧”功能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一分钟片段的行为(以下简称“行

为一”)；二是被告将“AI 听声识剧”功能识别出的片段提供给用户剪辑、发布，供他人观看的行为(以
下简称“行为二”)。以本文第一章、第二章为基础，分别对“行为一”、“行为二”的法律性质进行分

析。 

3.1. “行为一”的法律性质 

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基础，将“行为一”与前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进行比照。

 

 

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实行)》第三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

服务对象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P2P (点对点)等服务的，属于为服务对象传播的信息在网络上传

播提供技术、设施支持的帮助行为，不构成直接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2010 年 5 月 17 日通过。 
9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 (实行)》第四条第一款：“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通常应以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或以其它方式置

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上为标准。”，2010 年 5 月 17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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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行为一”向用户提供作品的行为方式属于交互式的公开传播。其次，“行为一”实施前并未取

得其所提供作品网络传播权利人的许可。再次，“行为一”直接将作品上传至网络服务器使公众可以获

取，属于直接侵权行为。综上，“行为一”依法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属于直接侵权行为。上

述认定即采用了“服务器标准”。若采用“用户感知标准”加以认定，“行为一”能够让用户直接感知

作品，属于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因此对于“行为一”的法律性质的评价结论与“服务器标准”相同。 

3.2. “行为二”的法律性质 

“行为二”将智能识别得到的作品片段提供给网络用户剪辑后再次发布。在此过程中，用户剪辑作

品片段后主动将该作品片段上传至服务器，能够使公众在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该片段。用户上述行为

属于交互式传播作品的行为，并且未经作品的相关权利人许可，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中的直接

侵权行为模式，依法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行为。而被告所实施的“行为二”并不包含作品上传

行为，而只是为用户实施上述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技术和存储空间等支持，属于帮助侵

权行为，“行为二”依法构成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4. 对“AI 听声识剧”适用合理使用条款的思考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判定中，合理使用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属于融入综合价值判断的侵权认定规

则。我国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采规则主义(即三步检验法 10 + 详细列举)立法模式，并未直

接吸纳美国因素主义模式下的合理使用四要素判定法[14]。以下对于“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是否

可以适用合理使用条款进行进一步分析。 

4.1. 对合理使用具体条款的适用 

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判定“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行为，应当

依据特别法，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判断行为是否属于该法第六条所列举的八种合理使用情

形。其中，与“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有关联的合理使用情形是第一款 11“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

在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发表的作品。而关于“适当引用”的含义，可以结合《著作权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一条将之理解为“不影响原作的正常使用，也没有不合理地损害原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12”，

此条体现了三步检验法，但立法上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理使用的“适当引用”适用条件缺少更为具体

明确的法律规定[15]。 
基于“AI 听声识剧”案情，首先，被告“行为一”的目的是实现“AI 听声识剧”功能，具有商业化

目的，而并非为了介绍作品。其次，“行为一”是以一分钟片段的方式提供涉案作品，而非在创作作品

过程中“引用”涉案作品，并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文义。再次，作品片

段也是作者智力成果的一部分，能够使公众感受作者的独创性表达，故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行为一”

未经许可传播涉案作品片段，会不合理地损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综上，“行为一”不是

合理使用行为。 
关于被告“行为二”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行为，鉴于被告“行为二”是为用户传播涉案作品片段提供

 

 

10三步检验法即“在特殊情形下，该使用行为既不会影响该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参见《保

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 9 条第(2)款、TRIPs 协定第 13 条、WCT 第 10 条等规定。 
1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一款：“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作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

支付报酬：(一) 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2013 年 1 月 30
日修订。 
12《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

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2013 年 1 月 30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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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的行为，首先需判断用户传播涉案作品片段行为是否适用合理使用条款。“AI 听声识剧”案中，用

户的上述传播行为是在对“AI听声识剧”识别得到的视频片段直接进行简单剪辑操作后进行传播的行为，

其传播的作品并不包含用户的独创性表达，本质上仍是涉案作品的片段。因此，用户提供的作品即是涉

案作品的片段，而不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引用”，因此不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据此，用户传播涉案作品行为不是合理使用行为，那么

“行为二”作为帮助用户传播涉案作品的行为，当然也不属于合理使用行为。 

4.2. 对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适用 

在个案裁判中，当出现没有法律规则可以适用的情况时，法律原则可作为弥补“规则漏洞”的手段

发挥作用[16]。鉴于“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无法适用合理使用具体规则条款，可以考虑能否适用

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包括三步检验法和四要素判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

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8 条 13 即体现了三

步检验法和四要素判定法的结合。 
由前文分析可知“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无法通过三步检验法的检验，因此考虑其能否适用四

要素判定法。第一，关于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营利性”和“转换性”两个要素是考量的重点

[16]。“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具有营利目的，所传播的作品亦是涉案作品本身的片段，不具有“转

换性”。该因素不支持合理使用的成立。第二，关于被使用作品的性质，“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

使用的作品是独创性程度较高的影视作品片段，且使用行为未经权利人许可，故不支持认定为合理使用。

第三，关于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中，被使用作品虽然是 1 分钟作品

片段，但完整的作品均以一分钟片段的形式集合存储于服务器，可供用户获取，因此被使用作品的数量

仍是较为庞大的，且质量较好。此因素也不利于认定合理使用；第四，关于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

的影响，“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提供 1 分钟的涉案作品片段，会不利于作品潜在市场的开拓，尤

其在短视频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1 分钟作品片段对于观众具有较强吸引力，会减损作品的市场价值。

因此，该因素也不支持合理使用的认定。综上，“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不能通过四要素判定法的

检验，不构成合理使用行为。 

4.3. 小结 

对“AI 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适用合理使用条款的尝试过程反映出司法实践问题与法律规定存在

一定距离。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所采取的三步检验法与详细列举结合的立法模式，以三步检验法作

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但是立法上对于三步检验法规定的表述较为笼统模糊，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承担

起指导合理使用认定的原则性条款的重任。而四要素判定法设置了明确具体的四项考量因素，以针对能

否构成合理使用进行综合衡量，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认定中的综合价值判断提供了较全面、系统的参

考依据[14]，有必要在立法中引入。 

5.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的立法完善 

以“AI 听声识剧”案为切入点，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对于信息网

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相关规定尚存在不甚明确之处，亟待完善立法，厘清司法裁判争议，从而使作品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8 条：“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特殊情形下，考虑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

分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如果该使用行为既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至于不合理地

损害作者的正当利益，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2011 年 1 月日 16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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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和传播获得更坚实的法律保障，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在立法完善的具体建议方面，首先，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服务器

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争议，立法应当作出回应。原本主流的“服务器标准”对应互联网发展早期

的侵权判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当下技术、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有鉴于此，为避免信息网络传播权

制度与社会实践相背离，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需要突破“服务器标准”的桎梏，也需要规避

“用户感知标准”的主观性。然而透过“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等各种不同判断标准纷争的表

象，我们应当看到本质上，上述各种判断标准均是针对法律规定中“提供行为”而提出的诠释性、落实

性和操作性标准[2]，反映出法律对于“提供行为”规定的模糊性。因此，我国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结合法条文义和立法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性质以及适应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对技术发展新形

势下“提供行为”的内涵及外延进行进一步阐明，从而有助于解决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实践中的侵

权判定困境。 
此外，鉴于我国当前著作权法中，作为著作权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三步检验法相关法律规定的表述

过于模糊并且抽象，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一般条款的规范解释论功能，建议立法机关将四要素判定法

融入合理使用的法律条文中，作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以更好地维护合理使用的边界。具体方案是建

议针对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中的“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

法权益”作出司法解释，明确该条上述表述的具体认定方法是“结合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

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有效运用比例原

则进行综合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提供具体而全面的综合认定标准，从而有助于降低信息网络

传播权侵权案件的裁判难度，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标准，进而促进裁判公正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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